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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的施政措施  
 

引言  
 
 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施政綱領載述政府當局在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期間將推行的新措施和持續推行的措施。本文件旨在

詳述在施政綱領中與行政署有關的措施，並就法律援助服務作出簡略

報告。  
 

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施政綱領  
 
有效管治  
 
措施  
 
繼續與內地就相互執行民事判決事宜進行商討  
 
2 .  這 是 一 項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 作 為 政 府 當 局 推 動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香港特區 )發展成為解決商業糾紛中心的其中一項措施，以及為了拓
展香港特區的法律服務，我們建議香港特區與內地設立相互執行判決

的機制 (安排 )。安排應只涵蓋由內地或香港特區的指定法院所作出涉
及 金 錢 的 判 決 ， 而 這 些 法 院 是 依 據 商 業 合 約 內 的 有 效 選 定 訴 訟 地 條

文，行使其司法管轄權。  
 
3 .  自二零零二年年中起，我們與內地當局共進行了六次非正式的會

議。雙方就建議安排的範圍、終局判決，以及有關兩地承認與執行判

決的其他技術性問題，交換了意見。我們上一次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了政府當局與內地當局磋商的進展。 

 
4 .  我們曾承諾，待有任何重大的發展，或如磋商內容偏離我們原來

建議的原則和方向，我們會再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就此而言，我們將

於在下一次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委員作更正式及詳盡的匯報。我們快會發出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文

件。  
 
其他  
 
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限額 (有關限額 )的周年檢討  
 
5 .  我們曾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向事務委員會報告二零零四年的周年

檢討結果。在有關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0 .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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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有關限額的影響甚小。經徵詢事務委員會後，我們同意暫時不予

調整有關限額，直至覆蓋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二零零五年七月的二零零

五年周年檢討有結果後，再一拚考慮。  
 
6 .  我們正編擬及研究二零零五年的周年檢討的數據。我們會在二零

零五年第四季向事務委員會報告檢討結果和建議的未來路向。  
 
就評定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準則進行每五年一次的檢討  
 
7 .  我們已根據既定機制完成了檢討，並就檢討結果及有關評定準則

的改善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與此相關的為兩份事務委員會文件 [編
號 C B ( 2 ) 2 5 8 1 / 0 2 - 0 3 ( 0 2 )及 C B ( 2 ) 1 5 9 / 0 3 - 0 4 ( 0 3 ) ]，以及二零零三年七月
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討論。我們亦

曾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向事務委員會滙報對法律援助服務局及律師會

作出的回應。  
 
8 .  我們將如之前同意，於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立法會會期初，把修

訂規例提交立法會，以實施改善措施。我們樂意於審議附屬法例的小

組委員會成立後，向議員解釋新規例。  
 
檢討刑事法律援助費用  
 
9 .  就二零零四年進行的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每兩年一次檢討，我們在

二零零五年七月告知事務委員會，政府參照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就檢

討結果提出的意見後，決定不執行根據錄得的 4 .4%通縮率而調低費
用水平。取而代之，政府將會保留 4 . 4 %的減幅，在下次於二零零六
年年中進行每兩年一次檢討時，把這個減幅與檢討結果一併考慮。  
 
10 .  至於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檢討方面，政府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
一日回應立法會的提問時承諾會對於可能進一步改善刑事法律援助費

用 制 度 的 成 本 效 益 的 建 議 持 開 放 態 度 。 我 們 正 徵 詢 法 律 援 助 署 的 意

見，並研究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分別在二零零五年四月及六月提交的意

見書。我們亦會考慮首席法官所提議成立包括有關團體的工作小組，

以促進在此重要議題上直接交流意見。一俟考慮完成，我們將回應有

關專業團體及首席法官。此外，我們會向事務委員會滙報發展。  
 
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提供調解服務的試驗計劃  
 
11 .  經徵詢事務委員會後，我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推行試驗計
劃。試驗計劃旨在確定，以成本效益及其他影響而言，是否具備充分

理據撥款向上述個案的當事人提供調解服務。按照這項計劃，法律援

助受助人及訴訟中的另一方均會獲邀請以自願形式參加計劃。  
 
12 .  試驗計劃為期一年，至二零零六年初。調解員名冊共有 72 名調
解員，以時薪 600 元提供服務。直至二零零五年十月八日，共有 89
宗個案轉介至司法機構的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讓有關人士參加調解

講座。其中有 21 宗已同意參加調解，另有 17 宗在處理中。鑒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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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一宗婚姻訴訟案件需時約兩年，我們擬於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八

年內就列入試驗計劃的個案完成評估。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零五年十月  


